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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从国内正义到国际正义

何怀宏

     罗尔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已开始考虑其正义理论在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某种跨文化的

扩展和应用问题，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探讨了如何从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中发展出一

种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根本法，这一根本法类似于“公平的正义”，但又比它更为宽广和富于弹

性，比方说，“公平的正义”在内部社会所要求的那种平等主义的特征就要减弱，不仅各个自由

平等的社会，那些满足了某些如和平、生存、基本的人权和法治条件的非自由平等社会、教权

等级制社会都可以一起达成一项共识，形成一种民族国家之间的“重叠的一致”，确立一种正义

的“民族法”，平等交往，和平共存。而在1999年，他正式出版了《万民法》

（The Law of Peoples）一书。

　　在这本书的中文翻译中，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是如何翻译“peoples”这个词，这个词一般都译

为“人民”，尤其是作为单数的时候；但也可译为“民族”，特别是作为复数的时候。我们这里碰

到的一个困难是：在当代汉语的语境中，尤其在前些年，“人民”作为一个最高也最流行的褒义

词，主要是对内的，并有阶级划分和对立的含义，常常要把一部分人排除出去。而在超出国内

社会的一般用法中，说到“人民”，也要么是和“英雄”对立，要么是和对方的“政府”对立而言。

　　而在罗尔斯这里，“peoples”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中考量，是一个包括所有社会成员的整体。

他特别有一节谈到他为何用“peoples”（人民、民族）而不用“states”（国家）。这种“人民”可以

与“公民”形成对照：“公民”是通过个人而行动的、国内社会的主体；而“人民”是通过政府而行

动的、“国际社会”的主体。当然，这两个词在罗尔斯那里也有褒扬的用法：“公民”体现了平等

自由的权利和义务，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对外也就体现为“自由的人民”（民族）。“人民

社会”则是遵循万民法的“国际社会”——也是他理想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人民社会”不仅

包括自由的“人民”（民族），也包括“合宜的人民”（decent peoples），这两种“人民”都是“组织

良好的人民”。罗尔斯认为，它们都会选择和接受他所定义的“万民法”作为处理它们相互之间

关系的基本准则。“人民”和“国家”不同，它缺乏传统的主权，“人民”一词就意味着强调其道德

特征及其体制合理正义或合宜的本质。

　　有些概念问题，也许在从事过翻译、或外文很好、常读原著的人们那里并不构成太大的困

难、不致造成太大的误解。他在阅读中常常是知道译者所根据的原名，所以会有一种自发的解

释和调整，他知道原名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就不会完全受中文译名的影响。但翻译更多的是要

为完全不懂外文的读者着想。翻译必须全盘考虑，并且译名应力求一贯。所以，现在我们姑且

就来接受这个“人民”的译法，但是不妨记住，罗尔斯这里所说的“人民”是对外关系中的“人
民”，实际上是指结为一体、并具有特殊肯定意味的“民族”或“民族社会”（不是“民族国家”）
——亦即能遵守万民法、成为“人民社会”的合格成员的民族。“万民法”也不是指所有人、所有

民族法律的共同部分，而是指处理各“人民”、各民族相互之间关系的政治—道德原则。

　　罗尔斯的思想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连续性，在此也不例外，万民法的内容和论证也是从他的

《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基本观念发展而来。他认为，在展开万民法时，首先的步

骤是为国内社会制定正义原则。万民法乃是将国内体制的正义自由理念，扩展到“人民社会”中
去、或者说，把“作为公平的正义”扩展到国际法中去。从论证程序上说，万民法仍是从一种第

二层次的“原初状态”推演出来，各方也处在一种“无知之幕”之后——不知道他们所处社会的领

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等等。从内容上说，也大要不离平等、自由、独立、互尊、互惠的范

围。具体说，罗尔斯提出了八条万民法的原则：

　　1、 各人民（民族）要自由独立，其自由独立要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

　　2、 人民要遵守条约与承诺；

　　3、 人民要平等；

　　4、 人民要遵守不干涉的义务；

　　5、 人民要有自卫的权利，除自卫之外，无权鼓动战争；



　　6、 人民要尊重人权；

　　7、 人民在战争行为中要遵守某些特定的限制；

　　8、 人民有义务帮助其他生活与不利条件下的人民——这些条件妨碍了该人民建立正义或

合宜的政治及社会体制。

　　如果将这些原则的主体，尤其是前几条和国际法的主要条款、或者和我们熟悉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比较，应当说相去不远。比较有争议的是后面几条，尤其是在应用于“非理想”情况的

时候。罗尔斯考虑了五种类型的国内社会：除了上面所说的理想的“自由人民”和“合宜人民”之
外，还有“法外国家”、“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和“仁慈（或开明）专制主义的社会”。
　　现在面临的两个很困难的问题是：第一，如何对待不尊重基本人权的法外国家？对它们是

否可以进行制裁或干涉、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干涉、包括武力干涉吗？第二，如何对待负担了不

利条件、因而其体制不能进于合理正义或合宜的社会？如何履行对它们的援助义务？是否这意

味着应当有一种世界性的“资源再分配”？能不能把罗尔斯用于国内社会的、始终在最关怀最不

利者的条件下才允许贫富差距的“差别原则”也用于国际社会？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两种状况
——“法外国家”和“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可能是同时存在于一个民族社会那里时，情况就更为

复杂了。

　　罗尔斯对他心目中的“自由人民”还是有反省和批评的，他批评美国有不当的干涉、批评美

国在对日战争中殃及平民的城市“火海”轰炸、尤其是投掷原子弹是违反了上述万民法中对战争

行为的限制原则，认为英国42年底以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也很难为自己辩护。他也不主张万民

法仅适用于自由民族，而认为一种采取“合宜的协商等级制”的社会也能成为“人民社会”的合格

成员。虽然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所有民族都能成为“自由人民”，但是，他说，自由的人民应当宽

容非自由的人民（指“合宜的人民”），即宽容那些虽然有某种政教合一和社会等级、但还是尊

重人权和有协商机制、实行法治和非侵略性的民族。在它们那里，虽然自由不够平等，但还是

有自由，能开明地对待少数族群。而自由的人民应当宽容非自由的人民的理由主要是要尊重它

们，要让非自由人民也拥有自己的尊严、不要损害到它们的自尊心、并相信它们可以自力改

革，而且，还有某种文化形式与生活方式对他们是否的确是最好的深刻问题。

　　干涉与否的一个关键标准是人权。在罗尔斯看来，正是人权为国内政治与社会机构的合宜

性（从而免除干涉）建立了一个必要的标准。而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外国家”将遭到谴责，在严

重情形下可能遭到强行制裁甚至干涉，尤其是如果它们具有侵略性的话，其他国家是可以有对

抗它们的正义战争的。总之，罗尔斯认为，“自由人民”有理由拒绝宽容这些国家。

　　在有关援助的义务方面，罗尔斯认为应当考虑到三点：一是建立正义或合宜的制度，并不

需要大量的财富，组织良好的社会不必是富裕的社会；二是要意识到“承受负担的社会”的政治

文化非常重要、如何分配比补救匮乏更为要紧；三是援助的目的是要通过援助使“承受负担的

社会”能合理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最终成为组织良好社会的“人民社会”的成员。因此，罗尔斯

看来并不赞成贝茨所提出的“资源再分配原则”和“全球分配原则”，不赞成把他用于国内的穷人

和富人之间的“差别原则”，也简单地搬用于国际上的穷国和富国之间。

　　罗尔斯考虑建立万民法主要还是通过正义或合宜的制度和政策，来防止那些对人类巨大的

邪恶和灾难发生，它不能免除人们的精神痛苦或满足他们的信仰渴望。他说，他所坚持的政治

自由主义是一种“自由的自由主义”（a liberalism of freedom），即坚持“自由人民”与“合宜人民”的
平等自由；坚持“自由人民”之自由平等公民的平等自由；并关注这些公民拥有能明智运用自己

的自由的足够和全面的手段。至于精神福祉的问题，政治自由主义将其留待给每个公民自己去

解决，这并不是说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被私人化”，而勿宁说它只是不再“被政治化”。
　　罗尔斯不认为自己提出的万民法理论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不认为一种几乎支配了人类大

部分历史的、仅有利益强权之争而无正义法律制裁的某种国际无政府状态亦将永远延续下去。

他希望近代以来人们对改良社会制度所建立起来的信心、和商业社会倾向于和平的特点，将有

助于带来一种“出于满足的和平”。支持他信心的还有一个事实是：主要的“自由人民”或者说稳

固确立的民主宪政国家之间，毕竟没有发生过战争。罗尔斯也不认为自己的万民法只是反映了

一种西方观点，他说，关键在于，万民法并不要求合宜的社会放弃或修改其宗教制度而采用自

由制度，而如果民族间建立平等关系属于西方观念，那我们又能合理地期待建立别的什么关

系？



　　总之，《万民法》这本小书——这大概也是罗尔斯所能独力完成的最后一本专著了——表

达了一个年近八旬仍不懈思考的老人对于这个动荡世界的善良希望，在我们结束这本介绍他的

正义理论的小书之际，我们也愿表示对这样一位思想者的敬意。

　　（本文系何怀宏先生《公平的正义——解读正义论》第六章第五部分）

来源：http://www.law-thinker.com/show.asp?id=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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